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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82   股票简称：南钢股份   编号：临 2018—063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

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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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下属子公司一般结算账户，并通知保荐机

构。 

5、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下属

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

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工程项目建设基本采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。下属子公司使用银行

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，有利于保持公司付款方式的一致性，提高公司

整体资金使用效率、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、降低资金成本，不影响募

投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，也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

3 

 

金等额置换的事项，以真实交易为背景，未违反银行票据使用的相关规定。上述

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通过，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

同意意见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 

上述事项的实施，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

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

年修订）》、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

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。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公司下属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

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九月十

 


